
张店区农业农村局 201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及省、市、区政府关于编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

度报告的有关规定，特编制张店区农业局 2011 年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布。本年度报告所列数据的

统计期限是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本报告电子版

可在张店区政府门户网站（网址：）上下载。如对本报告有

任何疑问，请与张店区农业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张店区张

周路 8 号区政务中心区农业局办公室;邮编:255000;电

话:0533-2869949;传真:0533-2869949；电子邮

箱:nyjbgs2004@163.com）。

一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

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服务政府、责任政府、法治政

府和廉洁政府的重要举措。张店区农业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，2011 年我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和省市区有关文件的规定，

强化组织领导、加强基础工作、完善配套工作、深化公开内

容，在组织机构建设、建立健全制度机制、制定和落实相关



配套措施及宣传培训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，信息发布机制

不断健全，信息公开数量逐年增加。
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构建良好工作格局。我局高度重

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将政府信息公开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

改革相结合，与建设服务政府、诚信政府相结合，与电子政

务建设相结合，统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我局成立了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副局长徐立超任分管领导，肖

珊珊同志任成员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把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组织学习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相关

文件精神，研究部署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制度建设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。健全完善网

站管理意见、信息审核与发布、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等工作制

度，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、公开范围和内容、公开

形式和程序，对专职信息员上网发布的信息负责审查把关，

建立起严格的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和责任追究制度。编制形成

信息公开指南和信息公开目录。

三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

2011 年度，区农业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和

部门工作规则 5 条，2011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12 年度工作思

路 1 条，便民服务信息 19 条，工作动态信息 15 条，修改完



善政府信息公开帮助指南 1 条。同时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过

程中，我局及时通过电视、报刊等新闻媒介，将一批社会普

遍关注的内容和支农惠农政策、都市农业、新农村建设等方

面的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。其中，属于主动公开的信息，张

店区人民政府网站是第一公开平台，同时采用信息专刊、新

闻媒体等辅助性公开形式。另外，还确定了申请公开办法和

投诉电话，对不能公开的信息内容也作了归类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办理情况

2011 年，区农业局没有收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受理

件。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办理情况

2011 年，区农业局政府信息公开中没有发生相关收费和

减免情况。

六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情

况

2011 年，区农业局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涉及的行政

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七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

2011 年，区农业局没有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

八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

2011 年，区农业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新进展，但与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公众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。下一步，

区农业局将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：一是加大宣传力度，切实

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二是完善规章制度，加强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规范管理。三是加强教育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做好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四是强化监督考核，加大

督办、落实力度。

九、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

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

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张店区农业局

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日


